
 

 

 
 

汕交基函„2018‟2203 号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关于组织开展 2018 年度 

汕尾市在建公路工程从业单位信用 

评价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，市公路局，市地方公路管理总站： 

根据省厅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组织开展 2018年度广东

省在建公路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交基函

„2018‟3458 号）“公路各专业乙级资质的设计企业的信用评

价工作以及其他国省道、地方公路项目、市发展改革部门批复

立项的公路工程在建项目从业单位的信用评价工作，由各地级

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按管理办法的规定组织评价，将评价

结果抄报厅”的要求，现我局开展 2018年度汕尾市在建公路工

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与评价的从业单位范围 

2018 年参与我市公路工程勘察设计的乙级资质的设计企

业，2018年在建公路工程项目施工、监理单位。 

二、评价程序 

（一）参与评价的从业单位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按规定

完成自评工作，自评材料打印盖章后送所从业的在建项目建设 



 

 

单位（业主）复评。 

（二）建设单位（业主）将复评后的材料于 2019年 2 月 22

日前报项目所在交通运输局或市公路局，由其对建设项目的参

评单位信用自评情况进行审核。 

（三）各县交通运输局、市公路局于 2019 年 3月 8 日前将

审核结果报我局基建管理科。经我局组织审核后，将拟定的信

用等级按规定进行公示。 

三、评价依据 

（一）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公路工程施工、监理

企业和试验检测机构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粤交„2018‟

1 号）。 

（二）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公路设计企业信用评

价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粤交„2018‟2号）。 

四、其他 

（一）请各单位落实建设单位要及时书面通知本次评价范

围内的从业单位参加评价工作。 

（二）为保证填报资料的真实性，参与评价的从业单位应

在报送自评材料的同时提交《承诺书》，否则复评单位不予受理。 

（三）属于应参加本年度评价范围的从业单位（特别是 2018

年有在建工程量的从业单位），如不参加信用评价或未能按规

定时间期限要求填报并提交网上资料或报送纸质资料，均视为

未参与评价，信用等级直接按 C级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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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

2018 年 12 月 2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